農業用地繼續做農業使用承諾書

受文者：                  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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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積

（公頃）






使用分區






編定類別

茲承諾本人承受下列之土地承受後繼續做農業使用，如有違反規定，願依法接受處罰。

立承諾書人（承受人）：　　　　　　　　　（蓋章）

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址：　　　　縣（市）　　鄉（鎮市區）　　村（里）　　鄰

　　　　　　　　　　　　　　　　　　　　　　街（路）　　段　　　巷　　　　號　　　樓之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月日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會勘紀錄表

1、 申請人：

2、 土地座落：

3、 會勘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4、 會勘單位、人員及會勘意見






會勘單位







會　　　　　勘　　　　　意　　　　　見







會　　　勘　　　人　　　員

五、土地所有權人：本人實際指界之土地確係申請核發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書之土地無誤。

（簽章：　　　　　　）

5、 會勘結論：

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申請書　　　　　　　　　　　　　年　　　　　月　　　　日

受文機關：       公所

本人為辦理□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一條『耕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七條『農業用地移轉與自然人時，申請不課徵土地增值稅』

　　　□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八條『農業用地之繼承、遺贈或贈與時，申請免徵遺產稅、贈與稅、田賦』

在下列土地上須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使用證明，請惠予證明。




鄉鎮

市區
土地標示





地

段






小

段






地

號






地

目






面    積（公頃）






使用

分區






編定

類別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

住址及其權利範圍





本筆土地完全

作農業使用
土地使用現況





本筆土地目

前閒置不用






設施名稱及

核准文號
現有設施項目及面積





面　　積

（公頃）






其他特

殊使用

申請人：　　　　　　　　（簽章）　　　　　　　　代理人：　　　　　　　（簽章）

出生年月日：　　　　　　　　　　　　　　　　　　住址：

身分證字號：　　　　　　　　　　　　　　　　　　電話：

電話：

與土地所有權人之關係：

附註：本申請書應填寫一份向土地所在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並須檢附下列附件。

（一）土地登記簿謄本（最近一個月內）。

（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

（三）繼續作農業使用承諾書。
（四）共有土地應檢附全部共有人之同意書或分管契約、分管圖及印鑑證明。

